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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电子商务经营者的信息义务

———对《电子商务法》第５０条的评注

刘美
（湘潭大学 法学院，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１０５）

摘　要：电子商务领域存在的许多信息不对称情形，容易引发市场失灵以及非效率等情况。在此背景下，《电子商务
法》第 ５０条规定了电子商务经营者在订立电子商务合同过程中所应当履行的信息透明义务以及程序设置义务，旨在通
过特殊规制消除电子商务经营者与用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因素，防止或消除缔结电子合同过程中出现的表示错误，从而

促进电子商务市场交易的平等与高效。根据本条之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在履行信息义务过程中，一方面应遵循特定事

项公开原则，便于用户准确掌握相关信息，另一方面应防止信息过载的情况，以免给用户造成过重的理解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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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商务法》第 ５０条规定了电子商务经营
者在订立电子商务合同过程中所负有的信息透明

义务以及程序设置义务，旨在通过立法手段防止

现代技术的滥用，确保自动信息系统用户的正确

输入与传输信息，避免意思表示发生错误，使用户

免受在电子商务中缔结合同时可能出现的技术上

的不确定因素。

信息网络空间是动态发展的，充满了制约与

平衡①，而这种制约与平衡在电子商务合同领域

尤为明显。信息网络一方面为电子商务当事人缔

结合同带来了极大便利，另一方面也加剧了缔结

合同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而如何调和这两种相互

对抗的力量，是电子商务法面临的重大疑难问题。

在国际上，许多国际组织提出了条约、示范法和议

定书等，共同面对包括国际电子商务合同的确定

性与稳定性问题在内的重大事项②。《电子商务

法》第５０条的规定紧跟国际潮流，回应了基于电

子商务合同背后的当代信息网络技术的新变化。

一　《电子商务法》第５０条的价值基础
法律对电子商务经营者义务的设定旨在保护

用户的合法权益。不过，对保护的力度应该有多

大，应取决于私法的工具理性或功能效应。对此，

笔者结合自由、效率及公平等法价值阐明本条的

正当性基础。

（一）自由

合同是“正义”的，因为合同的订立建立在缔

约自由的基础上③，代表了法律对个人在法律关

系形成过程中“自我意愿”的认可④。在电子商务

合同中，电子商务经营者出于提高交易效率、降低

缔结成本的动机，对自动信息系统进行全盘操控，

比如，对系统设置指令、算法运行参数与条件等，

皆是行使自我决定权的体现。然而，私人自治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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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专属于一方当事人，而是由双方当事人共同享

有。电子商务经营者在操作自动信息系统的过程

中，单方面地支配了用户订立合同的过程与结果，

并给用户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认识障碍与表达障

碍；用户在缔结合同时，由于对相关事项欠缺充分

认识而常常违背自己内心意愿，这无疑是对私人

自治原则的一种背离。有鉴于此，本条为电子商

务经营者设置了信息透明义务与程序设置义务，

避免经营者对用户的自由意志进行过度干预，促

进用户认识充分与表达准确，进而确保意思表示

的准确性。

（二）效率

一个具有高效制度与高效法律体系的社会未

必符合公正，但一个普遍欠缺分配效率（Ａｌｌｏｋａ
ｔｉｏｎｓｅｆｆｉｚｉｅｎｚ）的社会一定是不公正的①。因此，在
价值位阶上，效率优于公正。法律的任务首先是

为信息网络空间提供一个高度有效的运行规则。

不过，最佳的效率机制应当具有双重面向性，即它

带来的效益应惠及缔结合同的双方。而事实上，

在电子商务合同中，此种双向效率机制并不容易

实现。对电子商务经营者来说，他们凭借着熟稔

的操控技术利用信息网络与用户签订合同，可以

高效率、低风险地获取利润；然而，对用户来说，他

们在不了解相关事项的情况下，贸然步入电子商

务世界，此时，订立电子商务合同通常又意味着高

风险与低效率。有鉴于此，本条规定电子商务经

营者的信息透明义务与程序设置义务，旨在促进

电子商务当事人高效、准确地订立电子商务合同。

（三）公平

英美学者将信息区分为“刻意所得信息”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ｅｌｙ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与“偶然所得信
息”（ｃａｓｕａｌｌｙ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以此作为判断
掌握信息的一方是否负有披露义务的标准②。在

刻意所得信息场合，信息的获取通常意味着需要

支出较高的成本。高成本意味着高收益，因此，法

律允许掌握信息的一方订立一个以其信息表明是

有利可图的合同，并无须将该信息披露给相对方。

反之，在偶然所得信息场合，信息成本却是极为低

廉的。作为掌握信息的一方，如果能以较少的支

出取得对交易相对方而言十分重要的信息，那么

出于公平考虑，他有义务将该信息分享给相对

方③。在电子商务合同领域，电子商务经营者的

信息成本较低，因而有义务将有关信息披露给处

于信息劣势地位的电子商务用户，以彰显公平

正义。

二　电子商务经营者的信息义务
第５０条第１款与第２款分别规定了电子商

务经营者的信息透明义务与程序设置义务，并设

定了若干具体化方案。比较法上，与本条的构成

要件形成鲜明对比的代表性立法有：其一，《德国

民法典》（ＢＧＢ）第３１２ｉ条。该条第１句第１项与
第２项分别规定了程序设置义务以及信息透明义
务，但可操作性标准与本条存在一定差异。其二，

欧盟《电子商务指令》（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ＲＬ）第１０（１）
条。该条以单独一个条款并采用统一化的可操作

性标准规定了电子商务经营者的信息透明义务与

程序设置义务，其规范风格与我国法同样存在

差异。

一国之立法是否有其可采价值，其优劣的判

断标准，非取决于制度本身，而取决于其对实际问

题的解决能力。因此，在分析、比较电子商务法律

制度时，不能单纯着眼于对规范的比较分析，而应

以法律的“规范性———实践性应用”（ｎｏｒｍａｔｉｖ
ｐｒａｋｔｉｓｃｈｅＡｎｗｅｎｄｕｎｇ）为导向，以期在面对法律
漏洞时便于寻求可供替代的解决方案。为此，在

考虑相关规范时，不得不兼顾各自的文化、历史、

经济、意识形态等多重背景的差异。

（一）信息透明义务

根据《电子商务法》第 ５０条第１款前半句的
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有义务告知用户订立合同

的相关事项。问题在于，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在多

大程度上负有这种义务？法律明定的“清晰、全

面、明确”三项原则性要求有无具体界限？在这

个市场情境与市场机会急剧、频繁变化的世界秩

序中，时势要求参与者须具备最大限度的适应

性④，每个参与者皆应主动关注周围的动态，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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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地接受信息流。因此，在用户的权益保护与

经营者的信息明晰性要求之间找到一种合理的平

衡，才是应被关注的重点。本条第１款在文义上
具有不确定性，为进一步的具体化工作提供了一

个大有可为的解释空间，本文将在后文详细展开。

１．信息透明的基本方法及标准
第一，消极告知：技术提供义务。根据《电子

商务法》第 ５０条第１款之规定，信息透明的基本
方法为“告知”。然而，鉴于规范与实践接轨的问

题，不能仅在文义上理解“告知”，而应考察现实

情况以及立法目的。有学者指出，之所以施加给

经营者信息透明义务，是因为在电子商务情况下，

对消费者的远程与媒介服务越来越多，消费者信

息严重缺乏①。但问题在于，在电子商务中，关于

订立合同的步骤、下载方法等基本事项，并未超出

大多数用户群体的一般知识背景，通常均在客观

理性人的理解范围之内，因而消费者信息严重缺

乏的假设不应被作为一种普遍情况来对待。此种

情形下，可参酌《德国民法典》第３１２ｉ条第１句第
１项关于设置识别与更正输入错误程序之规定，
经营者只须为用户提供一个适当（ａｎｇｅｍｅｓｓｅｎｅ）、
有效（ｗｉｒｋｓａｍｅ）和可供使用（ｚｕｇｎｇｌｉｃｈｅ）的技术
手段，而无须主动为用户提供或普及相关信息。

对可供使用性的具体程度，应当采如下标准：如果

用户不需要克服重大技术障碍即可凭借经营者所

提供的技术手段获得相关信息，那么这些手段的

可供使用性就得到了肯定。

鉴于《电子商务法》第 ５０条所规定的“告知”
是一个不确定性概念，可对此作出合理化解释：在

用户不需要克服重大技术障碍即可凭借经营者所

提供的技术手段获得相关信息的情况下，只要经

营者提供了适当、有效和可供使用的技术手段，即

视为进行了清晰、全面、明确的告知。因而，在履

行信息透明义务时，经营者无须将订立合同的所

有相关事项以文字说明的方式一五一十地告知用

户，尤其是对最基础的操作事项（订立合同的步

骤、下载方法等），这些皆属于用户应有的知识，

若用户有能力掌握却不主动获取，他应自负责任，

经营者自不必为用户的无知买单。

例如，在侯传军与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网络服务合同纠纷中②，法院认为，根据查明的

事实，一方面，被告在“多多进宝”开通全店推广

按钮上方展示了使用协议，并用加粗方式提醒用

户“开通即代表同意”使用协议，同时用户点击协

议就可以完整阅览协议内容。另一方面，原告自

身也是通过电商平台对外经营的专业卖家，并非

普通消费者。根据原告自述其通过商家后台点击

“多多进宝”页面后，又陆续采取了多个主动点

击、跳转至新的页面、确认佣金比例等操作，在此

过程中根据一般常理应能知晓其在开通一项新的

服务并能注意到页面的提示内容。因此，上述操

作可以视为被告尽到清晰、全面及明确的告知

义务。

由此可见，电子商务经营者的信息透明义务，

是一种消极意义上告知义务：只要经营者向用户

提供了可供查明信息的技术手段，则相关信息已

经实现了透明化。这种技术导向型思维（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ｌｅｄＴｈｉｎｋｉｎｇ）③模式给社会效益所带来的
影响是革命性的：一方面，它能够有效促进新技术

的运用。在电子商务中，经营者只需提供先进的

技术手段就能全面提高交易效率，并实现持续性

的自动化、精细化管理。另一方面，它能引导市场

参与者转变传统观念，接受新事物、新知识。在这

个理论知识占据关键地位的信息社会，人们对这

些理论知识的重视程度是空前绝后的④，那些脚

踏实地的“守旧者”因落伍于时代潮流而注定走

向衰落⑤。

第二，积极告知：言语说明义务。在一般情

形，用户不需要克服重大技术障碍即可凭借经营

者所提供的技术手段获得相关信息，此时经营者

只需要尽到消极的告知义务即为已足。然而，在

某些情形，用户需要克服重大技术障碍才能通过

经营者所提供的技术手段获得相关信息，此时，经

营者须主动作出必要的说明义务。需要进一步考

虑的是，将这一情形进行区别对待源自何种正当

性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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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此种情形，是基于对我国社会现实

（文化）情况的考虑所作出的缓和方案。诚然，为

彰显效率意识，将电子商务经营者的信息透明义

务定性为一项技术提供义务似乎更为恰当。然

而，若不分场合地贯彻西方式效率意识与竞争观

念，将会导致我们的法律制度丧失“正当法”

（ｒｉｃｈｔｉｇｅｓＲｅｃｈｔ）的品格而不能彰显人文关怀，最
终使我们本土文化与法律信仰黯然失色。事实

上，各个社会都普遍存在一种“信息富人”（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ｒｉｃｈ）与“信息穷人”（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ｏｏｒ）的信
息分层现象①，而社会内部的鸿沟在他们之间正

日益加深②。对那些身为“信息穷人”的用户而

言，他们对自己专业技术之外的理论知识一无所

知，甚至穷极一生也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所

需信息③。在此情形下，法律应作出回应，使经营

者负有积极告知的义务，要求其以明确的言语形

式向用户主动说明相关事项。

在技术提供义务情形，仅须遵循抽象性标准

（适当性、有效性、可供使用性），而在言语说明义

务情形，则必须遵循更为具体的标准。具体而言，

有以下几项标准。

一是清晰。所谓清晰，指经营者作出的文字

说明等在语义上不模糊、无歧义。具体言之，首

先，经营者必须向用户开放足够的可能性来识别

输入错误，比如按钮、下拉菜单等必须有清晰明确

的标签，而且双击鼠标左键不会自动导致双击订

单④。其次，经营者须以一般用户可以理解的方

式进行告知（比如，对无知识背景的用户，应避免

使用过于专业的术语；对特定行业的用户，应符合

该特定用户群体的一般知识背景）。最后，经营

者须以一般人可以注意到的方式进行提示（比

如，合同的重要事项应使用粗号字体、大号字体，

且字体颜色应与背景色区分开来）⑤，尤其在电子

格式条款情形，须采取单独跳框等形式对注意事

项进行特别提示，以达到充分提醒对方注意的

效果⑥。

二是全面。所谓全面，指经营者作出的文字

说明等必须涵盖与订立合同相关的所有事项。不

过，在快速的交易环境中，即使是在交易经验上处

于劣势的用户，也未必期待经营者能够不厌其烦

地将有关订立合同的所有事项都加以告知。这是

因为，如果严格贯彻全面性标准，将会导致双重消

极后果：其一，在缔结电子商务合同过程中过多地

告知相关事项，势必消耗双方大量精力与时间，增

加不必要的缔结成本；其二，在经营者履行告知义

务的过程中可能会因涉及信息量过大而使用户注

意力分散，以致过于关注非必要之点而忽视关键

性信息，进而导致意思表示出现错误。由此可见，

最关键的并非经营者究竟透露了多少信息，而是

用户能够实际理解多少信息。

另外，在国际上，欧盟《电子商务指令》对信

息透明也提出了具体标准。该法第１０（１）条之规
定对信息透明仅规定了清晰（ｃｌｅａｒ）、易懂（ｃｏｍ
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ｂｌｅ）与明确（ｕｎａｍｂｉｇｕｏｕｓ）三项标准，而并
未提出“全面性”这一要求。另外，英国《２００２年
电子商务条例》（Ｔｈ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ＥＣＤｉ
ｒｅｃｔｉｖ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２）按照欧盟指令的要求，
于第９（１）条对信息透明规定了清晰、易懂（ｃｏｍ
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ｂｌｅ）与明确三项标准，也没有提出有关
“全面性”的要求。由此可见，关于信息透明的所

谓“全面性”要求，我国已经与国际上的通行做法

背道而驰。

笔者认为，这可能是我国在法律移植过程中

翻译技术问题所导致的。比如，有国内学者在相

关著作中将英国《２００２年电子商务条例》第９（１）
条的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ｂｌｅ一词译为“全面”⑦，但实际
上，英文词汇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ｂｌｅ为多义词，包括易
懂、全面等多种含义，但这里选取“全面”这一词

义并不准确。首先，结合相关语境，英国《２００２年
电子商务条例》第９（１）条的“清晰”“明确”两个
词能够与“易懂”一词形成更为紧密的关联性，前

者强调表意人的表达，后者强调相对人的理解，前

２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所谓信息富人，即信息“拥有者”（ｈａｖｅｓ）；所谓信息穷人，即信息“缺乏者”（ｈａｖｅｓｎｏｔｓ）。
Ｆ．Ｗ．Ｔｈｅｏｒｅ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Ｎｅｗ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４，ｐ．１８０．
江辉：《错误法的新范式———义务违反论》，《中财法律评论》第１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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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旭东：《〈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释义与原理》，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３７３页。
参见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８）苏０１民终８１１９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２０１６）京０１民终１３１４号民事判

决书。

对此可参见李适时：《各国电子商务法》，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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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融贯一致。因此，只有将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ｂｌｅ译为
“易懂”，才符合该特定语境。其次，鉴于欧盟各

会员国在电子商务方面的立法皆立足于欧盟《电

子商务指令》，在解释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ｂｌｅ一词时，应
尊重各会员国对欧盟《电子商务指令》第 １０（１）
条中的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ｂｌｅ一词的理解。以德国为
例，《德国民法典》第３１２ｉ条第２项的ｖｅｒｓｔｎｄｌｉｃｈ
是欧盟《电子商务指令》第１０（１）条的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
ｓｉｂｌｅ的?译，意为“易懂”；另外，德国学术界有关
欧盟《电子商务指令》的注释书以及其他学术专

著也一律将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ｂｌｅ译为 ｖｅｒｓｔｎｄｌｉｃｈ（易
懂）①。因此，此处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ｂｌｅ一词的准确译
法应为“易懂”，而非“全面”。对此，须对我国实

证法作出合理化解释：所谓“全面”，应理解为全

面告知有关订立合同之必要事项，而非所有

事项②。

三是明确。所谓明确，指所告知事项不能有

不确定的内容，要求经营者对可以选择的范围以

及每种选择对应的结果等内容作出明确说明③。

现实中，人们往往分不清哪些点击鼠标的行为是

不具约束力的，而哪些应被理解为作出了意思表

示。有时，这是经营者的故意隐瞒行为，意图混淆

用户。目前，这些违反公平的做法受到了规制。

“清晰”与“明确”两个词不容易界定，二者皆

有清楚、明晰之意，但“清晰”更强调表达形式上

的明晰性，而“明确”则侧重于表达内容上的明晰

性。为避免语词区分上的困扰，《德国民法典》第

３１２ｉ条第 １句第 ２项仅使用了“清晰与易懂”
（ｋｌａｒｕｎｄｖｅｒｓｔｎｄｌｉｃｈ）这样的表述，而未全盘采
纳欧盟《电子商务指令》第 １０条第 １款的措
辞———“清晰、易懂、明确”，因为有学者认为，形

容词“清晰”（ｋｌａｒ）与“明确”（ｕｎｚｗｅｉｄｅｕｔｉｇ）应被
理解为同义词④。笔者认为，对“清晰”与“明确”

的选用，在个案中可以保持适当的灵活性，不需要

对二者设有明确的界限。

２．信息透明的具体内容
关于信息透明的具体内容，本条以示范性列

举的方式规定了“订立合同的步骤、注意事项、下

载方法”三个事项。需要注意的是，所谓订立合

同的步骤是指具体的技术步骤，这种步骤旨在使

用户清楚地意识到，哪些行为或表示从用户方或

者从经营者方传输，并且这些表示具体指涉何种

法律效果⑤。除法律明定的内容之外，还应包括

系统兼容、软硬件要求、用户界面等⑥。另外，根

据本条第１款后段之规定，经营者应保证用户能
够便利、完整地阅览与下载电子合同。显然，这也

是信息透明义务（告知义务）的具体内容⑦。当

然，对这些事项，经营者不必尽数告知，只须立足

于个案判断应具体告知哪些事项。

对信息透明的具体内容，本条并未完全留给

司法裁判予以定夺，而是仅仅以示范性列举的方

式予以法定化，提高了法律的认知可能性（Ｅｒｋｅｎ
ｎｂａｒｋｅｉｔ）与操作可能性（Ｈａｎｄｈａｂｂａｒｋｅｉｔ）。

（二）程序设置义务

通常而言，电子商务合同的订立简便快捷，出

于思考时间上的短暂、点击动作上的惯性等原因，

在操作过程中极有可能出现输入错误的情况，加

之数据电文传输速度极快，瞬间即可将信息传递

给相对人，并无撤回之可能⑧。因此，在电子商务

合同中，设置单独的更正输入错误程序极有必要。

所以，本条第２款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负有保证
用户在提交订单前可以更正输入错误的义务。学

者认为，这种义务是经营者在技术上准备的义务

以及组织的义务⑨，因而应被定性为一项技术提

供义务。

１．程序设置义务与信息透明义务的关系
在规范方式上，对信息透明与程序设置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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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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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本条分上下两款予以分别化规定，并在技术

要求上设定不同的标准。然而，比较法上也有将

两项义务予以一体式规定的模式，就是将程序设

置与信息透明纳入同一条款来规定，并在技术要

求上采取完全一致的标准，比如欧盟《电子商务

指令》第１０条第１款之规定。事实上，信息透明
与程序设置两者各有不同的功能目标与基本方

法。首先，就功能目标而言，前者旨在避免输入错

误，后者旨在识别与更正输入错误。其次，就基本

方法而言，前者侧重于言语说明，奉行清晰性、全

面性与明确性等较为具体的标准；后者侧重于技

术提供，遵循适当性、有效性与可供使用性等较为

抽象的标准。原则上，针对不同的规范事域，宜采

用不同的规范方案，从而为法律的“涵摄”技术带

来方便。在立法技术上，本条对信息透明与程序

设置两项义务予以分别化规定，并能突出规范重

心（信息透明义务），符合从“事物本质”出发进行

思考的法律思维模式，利于法官作出“贴近生活

气息的”判决。

在规范顺序上，对信息透明与程序设置两项

义务，本条将信息透明义务置于优先位次。比较

法上，与本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德国民法典》第

３１２ｉ条，其将程序设置义务置于优先位次。事实
上，信息透明义务旨在避免输入错误，属于防御措

施，而程序设置义务旨在识别与更正输入错误，属

于补救措施。自逻辑而言，合理的顺序应是，防御

在先，补救在后。就此而言，我国《电子商务法》

的规定更为可取。

２．程序设置的方法及标准
《电子商务法》第 ５０条第２款所称“保证”也

属于不确定性概念，须通过解释予以具体化。事

实上，如同信息透明义务，程序设置义务同样旨在

实现电子商务当事人之间信息互动的确定性与可

靠性，减少交易上的阻碍，因而在为此项义务设定

方法及标准时，也应当参酌第１款的告知义务，立
足于经济效率原则进行操作。因此，如同第１款
的“告知”，所谓“保证”既可以体现为消极意义上

的保证，即技术提供义务，也可以体现为积极意义

上的保证，即言语说明义务。

第一，消极保证：技术提供义务。自消极意义

而言，程序设置体现为提供一种识别与更正错误

的技术手段。然而，至于电子商务经营者向用户

提供此种技术手段时应遵循何种标准，我国法律

对此未置一词。在此方面，同样可以借鉴《德国

民法典》第３１２ｉ条第１句第１项规定的三种抽象
性标准，即适当性、有效性与可供使用性。德国学

者认为，这些术语应根据其自然意义（ｎａｔüｒｌｉｃｈｅ
Ｂｅｄｅｕｔｕｎｇ）来理解，并与更正输入错误的可能性
有关。另外，如果用户不需要克服重大技术障碍

即可获得经营者所提供的技术手段，那么这些手

段的可供使用性就得到了肯定①。

第二，积极保证：言语说明义务。由于技术手

段的存在缺乏自证性，以及它们的多样性，在这方

面提供信息的义务是值得赞同的。因此，在特定

情形下经营者必须提供信息，向用户说明在下订

单之前如何使用信息透明的技术手段识别和更正

输入错误②。比较法上，《德国民法典实施法》第

２４６ｃ条第３款之规定可供镜鉴。此种场合，经营
者在履行义务时仍应遵循清晰、全面、明确等标

准。不过，现代订购系统的公平性与可信赖性通

常是不言自明的，并且在程序设置义务情形，其技

术方面的要求比信息透明义务情形低得多，因而

在这些情况下提供文字信息似乎没有必要。

（三）系统维护义务

通常而言，自动信息系统产生的错误都是人

为的错误，其中输入错误最为典型，但是自动信息

系统有时会自己产生差错，比如标的名称、数量、

价款等方面的错误，这种错误被称为传输错误③。

此种情况下，自动信息系统的自动处理同样可能

违反当事人的真实意愿④。有鉴于此，不能仅关

注信息输入阶段当事人内心意思的完整性，却忽

视信息传输阶段意思传达的真实性。因此，维护

信息系统的良好运行应成为一项单独的义务类

型。从自动信息系统的可控性角度出发，应由经

营者负担这一义务。

另外，尽管系统维护义务在文义上不属于本

条的规范内容，但从目的解释出发，该项义务亦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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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Ｖｇｌ．ＧｒｅｇｏｒＴｈüｓｉｎｇ．ＳｔａｕｄｉｎｇｅｒＫ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ＢＧＢ．Ｂｅｒｌｉｎ：ＳｅｌｌｉｅｒｄｅＧｒｕｙｔｅｒ，２０１２，§３１２ｇ，Ｒｎ．４２．
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２０１６）桂０１０３民初６５６３号民事判决书。
比较法上，美国《统一计算机信息交易法》（Ｕｎｉｆｏｒｍ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Ａｃｔ，简称ＵＣＩＴＡ）第２１４条对此有明文规定。
刘万啸：《电子通信错误对合同效力的影响》，《政法论丛》２０１１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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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本条的规整范围。

（四）电子商务经营者履行义务的准据时点

依本条第２款之规定，经营者履行程序设置
义务的准据时点为提交订单之时。由第１款与第
２款的体系关联可知，履行信息透明义务的准据
时点也当然为提交订单之时。“订单”一词主要

是指用户缔结合同的意思表示，这通常发生在一

个较长的选择过程后期或最终阶段①。在该阶段

之后，一切旨在避免或识别、更正输入错误的措施

均无法实施。因此，经营者的义务必须被整合到

提交订单之前，以便在任何有关合同标的的数据

传输之前，向用户提供识别和更正的可能性②。

在任何情况下，仅在确认收货后或者在发送书面

订单确认后给予更正的可能性都是不够的。然

而，也不能将经营者履行义务的准据时点过度提

前。对没有数据传输的中间存储，例如，点击“加

入购物车”的按钮，则不应该被理解为一个订单。

为每个中间步骤开辟单独的更正可能性，将过度

扩大经营者的义务，并使得电子商务不合理地流

于复杂化。另外，对系统维护而言，经营者应在交

易活动的各个阶段尽到注意义务，并采取必要的

防范措施，因而不应对其设定任何时间结点。

三　违反信息义务的法律后果
电子错误是一种异于普通错误的特殊意思瑕

疵，在构造上与普通错误大相径庭，应为其规定独

立的法律后果。本条仅规定了构成要件而未规定

法律后果，严格来讲，这是一种立法上的缺陷。在

法理上，规定法律后果的好处在于，通过行为目标

的指引，为义务人确立一个明确的、可预测的基本

行动框架，使其合理地选择、安排自己的行为方

式，并为此满怀信心地投入种种资源。一旦欠缺

对法律后果的规定，则必然不利于当事人有效估

量、斟酌自己的行为边界，从而增加了法律上的不

安定性因素③。

应予注意的是，为本条设计法律后果时，一方

面须与《民法典》中的相关规定建立体系关联，构

造起完整的电子错误救济制度；另一方面亦须考

虑到电子商务合同的特殊性，在处理电子错误时

应与普通的错误适当区分。

（一）撤销合同或废止合同

由于用户订立了一个对其不利的合同，首先

应当考虑的是对不利合同的取消。学理上有两种

路径可供选择：其一，意思瑕疵法路径———撤销合

同；其二，给付障碍法路径———废止合同（Ａｕｆｈｅ
ｂｕｎｇｓｖｅｒｔｒａｇ）。

如前文所述，用户与相对人订立一个对其不

利的合同，其本身就是一种损害，一方面体现为决

定自由受损害，另一方面体现为经济上受损失。

若走撤销合同的路径，则能够起到对决定自由的

回复作用；若走废止合同的路径，则可以达到如同

损害事件没有发生（即回复原状）的目的。其差

异在于，撤销权在法律性质上属于形成权，在权利

行使方面适用《民法典》第 １５２条关于撤销权除
斥期间的规定；而废止合同请求权则是损害赔偿

请求权的一种特殊形态，因此在权利行使方面适

用《民法典》第１８８条以下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
相较之下，后一种路径对用户而言更为有利。废

止合同这种救济方式在德国学说与判例上广受青

睐④，但在我国法上其是否能够成为一种新的救

济路径，须留待实践观察。

（二）返还财产

在普通的合同错误情形，标的物被交付后合

同被撤销，买受人应当返还标的物（《民法典》第

１５７条第１句）。问题是，若标的物返还之前意外
毁损灭失，返还不能风险由谁承担？在普通合同

领域，依据我国通说，此时应类推价款风险规则

（《民法典》第６０４条），返还不能风险由买受人承
担⑤。然而，这一后果对作为买受人的用户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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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Ｖｇｌ．Ｗｅｎｄｅｈｏｒｓｔ．ＭüｎｃｈｅｎｅｒＫ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ＢＧＢ．Ｍüｎｃｈｅｎ：Ｃ．Ｈ．Ｂｅｃｋ，２０２２，§３１２ｉＲｎ．６８．
王洪亮：《电子合同订立新规则的评析与构建》，《法学杂志》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对此，与本条关联性较强的《民法典》第４９６条的立法经验可供借鉴———我国原《合同法》第３９条第１款规定了格式条款使用人

的提示或者说明义务，但未规定其法律后果，导致学界内部对此产生分歧。随后，《民法典》第４９６条对此作出重大调整，在该条第２款
明定了未履行相关义务的法律后果，使条文的完整性得以加强。但此处属于立法论，已非本文探讨话题，不再赘述。

德国学者认为，若经营者有过失地违反义务而使客户之意志受损害，则他可以依据《德国民法典》第２８０条第１款、第２４２条第２
款以及第３１１条第 ２款规定的缔约过失责任主张废止合同。Ｖｇｌ．Ｗｅｎｄｅｈｏｒｓｔ．ＭüｎｃｈｅｎｅｒＫ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ＢＧＢ．Ｍüｎｃｈｅｎ：Ｃ．Ｈ．Ｂｅｃｋ，２０２２，
§３１２ｉＲｎ．１０９．

参见吴香香：《〈合同法〉第１４２条（交付移转风险）评注》，《法学家》２０１９年第３期；叶名怡：《折价补偿与不当得利》，《清华法学》
２０２２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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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是不公平的，因为错误是由作为出卖人的经

营者所引起的。为此，必须借助一种价值导向的

思维来建立电子错误情形的返还风险理论。笔者

认为，在电子商务合同情形，必须考虑到用户的特

别利益。此时，应类推适用价款风险的特殊规则

即《民法典》第 ６１０条，用户一经行使撤销权，标
的物返还不能的风险自始由经营者承担。

（三）损害赔偿

若经营者可归责地违反义务而使客户受到损

害，则客户除了撤销合同外，还可以依据《民法

典》第５００条之规定使经营者承担赔偿责任。如
果用户仅仅是订立了其不欲订立或者对他不利的

合同，他可以主张因信赖受挫时合同未成立而落

空的费用，如缔约费用、为准备履约所支出的费用

以及与履约无关所支出的费用；反之，如果假定没

有损害性行为，则合同会以其他更有利于用户的

条件缔结，那么由于义务违反而产生的损害赔偿

请求可以例外地指向针对履行利益的赔偿①。

（四）电子格式条款中的错误救济

电子商务合同有时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若

作为格式条款使用人的经营者一方没有尽到提请

注意义务，致使客户没有注意或理解与其有重大

利害关系的条款，则客户可以依据《民法典》第

４９６条之规定主张该条款不构成合同内容的组成
部分，无须主张错误撤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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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校对　徐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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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孙维飞：《〈合同法〉第４２条（缔约过失责任）评注》，载《法学家》２０１８年第１期。德国法上，较为激进的观点甚至认为，由于
《德国民法典》第３１２ｉ条所规定的义务不仅属于先合同义务，也属于合同中的义务，因此违反此种义务也可能导致第２８０条第１、３款以
及第２８２条规定的替代给付的损害赔偿，或第３２３条第１、５款第１句或第３２４条规定的解除。不过，这遭到了学者的质疑，因为利益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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